
晋江市人民政府青阳街道办事处文件
晋政青〔2022〕47号

青阳街道办事处关于
印发《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幼儿园
校（园）长、教师聘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各小学、公办幼儿园：
现将《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聘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青阳街道办事处        

2022年7月1日        

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
及教师聘任工作方案

为加强青阳街道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根据《中共晋江市委办公室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校际交流工作实施意见（试行）〉》（晋委办〔2014〕131号）、《中共晋江市委教育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小学校长选拔任命工作的意见（试行）》（晋委教[2008]41号）、《中共晋江市教育局党组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 中层干部选拔聘任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晋教党组〔2021〕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街道实际情况，决定开展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及教师聘任工作（以下简称“两聘”），具体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街道办事处成立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幼儿园“两聘”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负责“两聘”工作。未尽事宜由领导组负责安排及说明。
二、聘任期限
四年（2022年7月—2026年7月）。
三、聘任原则
严格按照教育办下达的2021—2022年度预计编制数，按需设岗，公开选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协约管理，稳定队伍。
四、聘任办法
（一）校（园）级干部聘任（交流）
1．任职资格
（1）基本条件
①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好，事业心、责任感强，遵纪守法。
②有正确的办学理念，热爱教育事业，与时俱进，具有改革创新精神。
③有扎实的业务基础和较强的业务能力，在组织协调和管理方面有较强的能力和发展潜力。
④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吃苦耐劳，敢于担当，具有良好的品行修养，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身心健康，精力充沛，能胜任繁重工作。
⑤晋江市具有相应教师资格的在编在岗公办教师且从事教育教学工作8年及以上。
⑥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和二级或以上教师职务资格。
⑦近三年年度考核称职及以上。
（2）其他条件
①新提任的校（园）级干部应具有专科或以上学历；原则上年龄在45周岁以下，园级干部原则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原则上应有在2所及以上学校工作的经历，且每所学校工作时间不少于3年，个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条件，但只能聘为校（园）长助理。
②新提任的中心小学校长（中心幼儿园园长），一般应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0年及以上，有校（园）级干部任职经历，且具有一级教师或以上教师职称。
③原则上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不能在本社区任职。
④现任校长（园长）年龄不足以任满下一个聘期的不再聘任。即男性超过56周岁（1966年6月30日以前出生，女性超过51周岁（1971年6月30日以前出生）不再聘任。
⑤直系亲属三代以内一方在教委（育）办任职的，另一方不能在同镇（街道）任校长职务。
⑥小学校长、两所龙头园（中心园、艺术园）园长原则上须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岗位职数
校长（副校长）应聘职数16名，其中校长5名，副校长11名。（其中，中和中心小学4名，高霞小学、普贤小学、崇德小学各2名，凤垵小学1名）；幼儿园园长（副园长）应聘职数24名，其中园长5名，副园长19名（中心园8名，艺术园5名，锦青、青华、象山各2名）。因小学校长空缺职数较多，拟拿出若干职位面向全市遴选。
3．聘任方式
（1）现任校（园）长、副校（园）长实行全面考核、择优续聘
①成立考核工作组，负责对现任校（园）长、副校（园）长及中层干部进行全面考核，掌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表现情况，通过严格推优的程序，推荐校级后备干部人选。
②组织考评优秀且能胜任现岗位工作、符合任职条件的校（园）长、副校（园）长根据个人意愿填报《青阳教育办小学、幼儿园校级考核对象个人工作岗位意向表》，经研究同意后，根据个人意向及统筹需求进行聘任。
（2）新任校（园）长、副校（园）长实行竞选资格、择优聘任。
通过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确定参聘人选，采取演说答辩、测评票决等方式，再按竞职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候选人择优聘任。
4．选聘校（园）级干部的相关要求
（1）新任校（园）级干部必须从校（园）长候选人（后备干部）中选聘。
（2）原则上校（园）级干部在同一所学校连任（续聘）一般不得超过两任。在同一所学校同一级别任职达2届的正副校长应重点考核，考核优秀的校（园）级干部视情况可适当延长任职时间。
（3）负责新校（园）区（包含分校、分园）建设的校（园）级干部视为完成校际交流。
（4）校（园）级干部由教育办提名，街道“两聘”工作领导组审批，报街道办事处任命，抄送晋江市教育局备案。
（5）校（园）长任职期间，因特殊情况不能继续任职，由副校（园）长履行校长职责。
（6）校（园）级干部任职期间，学校因布局调整而被撤并，其职务自行消失，由教育办安排到合并学校或其他学校任副校（园）长或教导主任、教师。
（二）教导主任、教师聘任（交流）
教导主任、教师聘任采用“双向选择，公开招聘”方式进行。在同一所小学任教达6年的教师为应交流对象。应交流对象中，在现学校连续任教10年以上的教师列为重点交流对象。
2022年，为新一轮“两聘”交流工作的起始年，聘任期内各小学、幼儿园教师交流人数不少于应交流人数的40%，其中骨干教师（含县级以上名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下同）交流数量不少于应交流骨干教师人数的40%。本聘任期内，到现单位满6年的应交流对象有交流意向的，可以自主提出交流申请，由街道交流（聘任）工作领导组统筹安排。
1．教师聘任工作要在街道办事处“两聘”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由各校新一届校长（园长）负责实施。
2．小学教导主任、总辅导员、报账员、总务由校长提名推荐，书面报送教育办审核。小学教导主任报街道办事处任命（中和中心小学原则上配置教导1名、副教导3名，高霞小学、普贤小学原则上各配置教导1名、副教导2名，崇德小学、、凤垵小学原则上各配置教导1名、副教导1名;各小学各配备总辅导员、报账员、总务1名；幼儿园各配置报账员、总务1名）。
3．教师聘任工作由各小学按规定时间进行。全街道在职小学公办教师都属教师聘任对象（包括因病因事请假及申请调出尚未批准的教师）。本学年新招聘及申请调动的教师不属此次教师聘任对象，合同教师不参加聘任，原则上由原学校聘任，超编的由学校、教育办根据情况统一安排。
4．校长必须以大局为重，以调动教师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为宗旨，坚持公开招聘，择优聘请，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和亲情。严格按照教育办下达的《青阳街道2022年各小学公办教师招聘指标》（附件3），按期完成教师招聘任务。
5．校长在聘任教师时应注意学科配套、年龄、职称结构，不可任意偏废，影响学校教育教学。体、音、美、计算机、英语专业毕业的教师应作为对应学科的专职教师聘请。
6．全体教师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积极参与、主动应聘。除特殊情况外，凡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受聘者，作为落聘教师。
7．聘任本社区教师人数必须控制在本校教师总数的15%以内。校长不得聘自己的直系亲属在本校任职任教。（直系亲属：父母与子女、媳妇、女婿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
8．临近退休（即男56周岁以上，女51周岁以上），或即将分娩的、现请产假的、长期病休的教师由原校聘任；男50周岁以上，女45周岁以上教师一般控制在编制数的15%以内。
9．为保证学校稳定，延续办学特色，原校教师需聘任80%以上。
10．未经街道办事处“两聘”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增加或减少教师招聘数额的学校，必须无条件接受教育办协调安排。
五、落聘处理
1．现任正副校长（园长）、正副教导主任没有续聘的，其职务自行消失，作为一般教师参加聘任。
2．教师聘任结束后，尚未受聘者应按规定时间到教育办报到。教育办将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个人的实际情况，分别作出处理。拒不接受任何学校聘任的教师，不予调配，按事业单位相关规定处理。
六、时间安排
1．6月14-16日前：考核小组对现任领导班子进行考核并推荐后备干部。
2．6月28日前：组织校（园）长资格竞选报名；面向全市遴选校（园）长报名。

3．7月6 日前：召开全体教师会议，部署2022年“两聘”工作。

4．7月7-8日：举行校（园）级干部资格竞岗。

5．7月9日：领导组票决，综合评定，确定校（园）级干部候选人名单。

6．7月10日：选聘校（园）长、副校（园）长。

7．7月11日：召开新一届校（园）长会，布置聘任行政人员、教师事项。

8．7月12-13日：聘任行政人员、教师。

9．7月13-14日：办理移交手续，报送教师聘任名册，组织落聘教师报到。

10．7月15日：处理“两聘”遗留问题。

七、其他事项

1．现任校长在未办理移接手续之前，必须继续履行职责并承担法定责任；要认真组织全体教师参加“两聘”工作和暑假期间的业务培训；要严格要求教师认真完成期末工作，办理离校移交手续，切实加强学校人、财、物及一切档案资料管理，全面加强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

2．校（园）长任职期间，因特殊情况不能继续任职，由副校（园）长履行校长职责，没有设副校（园）长的学校，由教导主任履行校长职责。校长、教导及教师在任职期间，因年龄等原因退休，自批准的下一个月起，职务自行停止。
3．在聘期内，如遇学校教师数超编，则鼓励、动员超编学校教师主动参加交流、支教；如遇上级党委、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另有制定教师聘用、校长管理相关新规定，按新规定精神执行，本方案自行终止。
附件：1.青阳街道2022年“两聘”工作领导小组
2.青阳街道2022年校（园）级干部竞聘报名表
3.青阳街道2022年各小学、幼儿园公办教师招聘指标
4.青阳街道小学、幼儿园校（园）长资格竞聘细则
5.青阳街道小学、幼儿园中层干部、教师聘任协议书

附件1

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幼儿园“两聘”
工作领导组名单

组  长：洪永胜（党工委书记）
副组长：蔡少林（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成  员：蔡荧莹（纪工委书记）
叶世康（办事处副主任）
洪鸿雁（办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明溪（教育办主任、小教党委副书记）
张渊菁（小教党委书记、教育办副主任）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王明溪同志兼任；成员由街道教育办人员担任。
附件2
青阳街道2022年校（园）长聘任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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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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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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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贯
	
	最高

学历
	
	毕业时间、院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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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住址
	
	住宅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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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单位、职务
	起止时间
	单位、职务

	
	
	
	
	

	
	
	
	
	

	
	
	
	
	

	近五年

年度考核
	学年度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等级
	
	
	
	

	个人

获奖
	

	集体

获奖
	

	任职

诺言
	


附件3

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幼儿园校（园）长
资格竞聘细则

青阳街道小学、幼儿园校（园）长资格竞聘工作由街道小学“两聘”工作领导组具体负责，根据《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聘任工作方案》的要求，按照组织报名、资格审查，述职演说、答辩、考核、领导组票决等程序进行竞选。
一、公开报名
1.报名时间：6月28日
2.报名地点：教育办
3.联系人：丁婉瑜
4.报名要求
①经本次公示无异议的符合校（园）长任职条件的后备干部。
②现任校（园）级干部不用报名，经考核合格的直接认定具备校（园）长干部任职资格。
③采用个人自荐、民主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报名时需填送《青阳街道小学、幼儿园校（园）级干部竞聘报名表》，并送交个人学历证书、职称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个人参赛获奖证书、个人评优证书、集体评先证书或文件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验证后原件退回本人收存）。
二、资格审查
7月初，由街道小学、幼儿园“两聘”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根据校（园）长任职条件和参聘要求，对报名参聘者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加参聘人选名单，并张榜公示。
三、演说、答辩
1.时间：另行通知
2.地点：中和中心小学多媒体室
3.主要议程：参加校（园）长资格竞选的后备干部进行演说答辩。
4.参加对象：领导组全体成员、评委会成员、参聘教师，教育办人员等。
5.评委组成：由领导组成员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或专家学者共同组成评委会。
6.评分办法：按百分制计算，由评委会成员分别对每位参聘教师的演说答辩情况当场记分。采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计算出参聘教师的最后得分。
7.评分标准：
演说、答辩成绩满分各为100分，具体量化评分细则如下：
（1）演说从个人经历和成效、工作思路、语言表达能力三个方面为主进行。对竞聘上岗认识明确，对竞聘岗位有信心，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①个人经历、成效（占40分）。参照标准：个人经验丰富，工作有成效，符合有关法规、方针政策，符合实际，是改革创新精神的体现。评分标准：评分分为好、中、差三个等次。
②工作思路（占40分）。参照标准：明确教育改革发展方向及办学目标，具有全局观念，善于从实际出发，注重效率，工作思路清晰，措施得力。
③语言表达能力（占20分）。参照标准：运用语言准确、流畅、生动、富有条理性和感染力，举止得体，仪态大方，使用普通话。
（2）答辩从政策理论水平、逻辑思维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协调决策能力、应变能力五个方面为主进行。
①政策理论水平（占15分）。参照标准：具有必要的政策理论和教育理论知识，比较熟悉有关教育法律、法规。
②逻辑思维能力（占15分）。参照标准：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判断准确，思维具有广度、深度和创造性。
③实践创新能力（占20分）。参照标准：实事求是，自信心强，有较强的进取心，反应敏捷迅速。
④协调决策能力（占30分）。参照标准：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善于分析，果断决策，比较好地协调各方面，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⑤应变能力（占20分）。参照标准：能准确理解评委提问的意思，抓住重点，回答能自圆其说。
8.演说、答辩要求
（1）参加校（园）长资格竞选的参聘教师演说内容：个人工作简历、教育教学工作成绩、校（园）长工作设想。演说时间控制在8分钟内。
（2）参聘教师演说后，就评委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答辩，每个题目作答限时5分钟。评委提问的问题一般为1—2题。
（3）参聘教师的演说和答辩必须运用普通话进行(评委应结合改革创新精神和语言表达能力两个项目进行评价)。
（4）参聘教师的演说答辩顺序通过抽签决定，演说答辩会场外设有休息室，每位参聘教师按抽签顺序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演说答辩会场，未进行演说答辩的竞争者集中在休息室等候，不得旁听其他竞争者的演说答辩及与外界联系。
四、领导组票决
由领导组成员对参聘教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得票数按100分制计算。如领导组成员7人，得7票者为100分，得3票者为43分。
五、奖励分
每位参聘教师按照考核奖励的内容进行自评申报，街道“两聘”工作领导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审查核实计分。
1.学历进修：本科加2分，专科加1分。
2.计算机等级：国家一级1分，提高一个等级加1分。
3.行政职务：现任教导主任加2分，副教导、少先队总辅导员加1分。（兼职不兼得分，只取最高职务加分。）
4.参赛得奖：个人在2018年9月1日以来参加教育部门及科研机构举办的教师基本功、课堂教学、论文写作等现场比赛评比获奖。省级一等奖6分，二等奖5.5分，三等奖5分；泉州市级一等奖4.5分，二等奖4分，三等奖3.5分；晋江市级一等奖3分，二等奖2.5分，三等奖2分；街道级一等奖1.5分，二等奖1分，三等奖0.5分。（同一项目参加多次比赛只取最高一次等级加分。）
5.评优表彰。个人在2018年9月1日以来被各级党委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教师、教坛新秀、业务能手、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辅导员、先进德育工作者等：省级5分，泉州市级4分，晋江市级3分，街道级2分，教育办1分。（同一年多次评优只取一次最高级别得分，同一项目多次评优只取最高级别得分，晋江市学科带头人视同泉州市骨干教师，同级部门表彰视同下级的党委政府表彰。）
6.集体评先。2018年9月1日以来，个人所在学校或班、队被各级党委、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或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举办单位评为：文明学校、先进单位、达标示范学校、绿色学校或少先队金奖单位、优秀班集体、优秀中队等，分别给予奖励加分：省级5分，泉州市级4分，晋江市级3分，街道级2分，教育办1分。
注：同一级属部门表彰视同下一级党委、政府表彰。同一级的单项表彰视同下一级的综合表彰。示范学校与达标小学不兼得分。除示范学校、达标学校外，同项目多次评先，只取一次最高级别得分。
六、综合评定
由领导组对每位参聘教师的各项得分进行统计，得出竞选总成绩。参聘对象：演说×40%+答辩成绩×30%+领导组票决×20%+奖励分×10%=竞选成绩。
七、确定校（园）长人选并公示
领导小组根据职位和参聘教师的竞选成绩，拟定校（园）级干部候选人，送党工委、办事处审批后进行公示。
附件4

青阳街道2022年各小学、幼儿园公办教师
招聘指标

	学校
	预计2022秋季生（班）数
	预计2022秋编制数
	校（园）级干部人数
	正副教导

人数
	最多可招聘公办教师数
	原校公办教师至少需聘任数

	中和中心
	1736
	90
	5
	5
	69
	56

	高霞小学
	1170
	60
	3
	3
	36
	30

	普贤小学
	900
	46
	3
	3
	28
	24

	崇德小学
	650
	33
	3
	2
	20
	11

	凤垵小学
	550
	28
	2
	2
	18
	15

	中心园
	13
	30
	3
	
	12
	9

	永福里园区
	9
	21
	3
	
	7
	5

	高霞园区
	6
	15
	3
	
	7
	5

	艺术园
	16
	36
	3
	
	22
	18

	力高园区
	3
	9
	3
	
	
	

	锦青园
	12
	27
	3
	
	12
	10

	青华园
	9
	21
	3
	
	11
	9

	象山园
	14
	31
	3
	
	9
	7

	合计
	
	
	
	
	
	


附件5
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幼儿园中层干部、
教师聘任协议书

根据《青阳街道2022年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聘任工作方案》文件精神，经校（园）长与受聘者商定，聘请

              老师为我校中层干部、教师，并共同信守如下协议

一、双方的责任和权利

（一）校（园） 长

1．校（园）长应依法维护受聘教师的合法权益，全面关心受聘者的工作、学习、生活，尽一切可能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解决其后顾之忧。

2．校（园）长要努力争取社区及社会各界提供一定经费，根据教师的表现给予奖教金。

3．校（园）长有权制定教师岗位职责，制定学校规章制度，严格考评，奖优罚劣。

4．校（园）长有权根据受聘教师的岗位职责，定期或不定期采取不同的形式检查考评教师的工作，作为评定奖教金和续聘的依据。

5．校（园）长应以大局为重，作教师表率，依法治校，以德治教，民主管理，开拓进取，自觉接受教师的工作监督。

（二）中层干部、教师

1．中层干部是学校开展学校教育、教学等工作的主力军。为此，中层干部必须遵照上级颁布的《工作职责》，努力完成本职工作。

2．受聘教师必须自觉接受校（园）长领导，忠于职守，严格遵守学校一切规章制度，严于律已，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弘扬师德。

3．受聘教师必须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依照课程标准抓好所任教学科的备、教、批、辅、改、研、考、思等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受聘时所确定的各项教学任务。

4．受聘教师要依法治教，以德育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关心爱护学生，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得歧视后进生。

5．受聘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组织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6．受聘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向学生收费，搞有偿补习等变相收费活动。

7．受聘教师有权就学校工作向校（园）长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聘任期限：自2022年7月起至2026年7月止。

三、本协约从受聘签约之日起生效，双方若有一方严重违约，须辞聘或解聘，双方可书面报告街道教育办，经调解无效，报街道办事处同意后方可执行。但未经批准，任何一方不得随便毁约，应共同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四、本协约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送街道教育办备案。

__________校（园）长：       （签章）
受聘教师（中层干部）:         （签章）
                           二〇二二年七月    日
	青阳街道党政办                             2022年7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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